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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學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有關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研究生入學、註冊、選課、修業年限、學分、成績、轉所、休學、復

學、退學、雙聯學制、畢業及授予學位等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學則辦理。 

第二章 入學 

第 三 條 凡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者，經本校碩士班研究

生入學考試錄取者，或以公開方式辦理畢業生甄試錄取之學生，得入本校

碩士班肄業。 

第 四 條 申請入學之外國籍研究生，符合第三條資格規定經本校審查或甄試合格

者，得入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肄業。外國籍研究生入學時，已逾學期三分之

一者，當學年不得入學，但經所屬研究所所長同意，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

學。 

學生因懷孕或生產並持有證明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其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之需要申請，以不超過三

年為限。 



本校學生經申請核可後，可具有雙重學籍。 

第 五 條 本校招收碩士班研究生，應組招生委員會，秉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辦

理招生事項。其招生辦法另定，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三章 註冊、選課 

第 六 條 研究生應於每學期之始，按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報到、繳費、註冊、選課等

事宜： 

一、報到：新生憑錄取通知單，舊生憑學生證，親自到校辦理報到手續，並繳

驗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件及其他規定之文件。 

二、繳費：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應依規定繳納各項費用；學生註冊繳費後辦理

休學或退學者，其退費標準依教育部所頒『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及『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三、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期限內，向教務處辦理註冊登記，始完成註冊。如

因病、特殊事故或遇不可抗拒之天災時，無法如期註冊者，應依請假規則

辦理，得延期註冊。自註冊日後逾二星期（含）仍未完成註冊手續者，除

已請准延期註冊者外，視同逾期未註冊即令休學。有關役男學生入學後，

須依規定申辦緩徵或儘後召集，逾期未辦理致影響個人就學權益或妨害兵

役者，依相關法規處理。 

四、選課：研究生入學註冊後，應商承所長(主任)核定指導教授，並依各該研

究所碩士班規定之科目辦理選課，其應修課程及研究論文須經指導教授及

所長核准。 

第 七 條 選課（包括初選、加退選）：未依期限辦理選課者，若遲至開學後一個月

（含）仍未完成選課者，即令退學。 

第四章 修業年限、學分、考試、成績、轉所 

第 八 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

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一年。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之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第 九 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惟各研究所得視需要酌予提高。上

述學分，均不包括畢業論文。 

各研究所規定之碩士學位應修課程與學分，由各所訂定之。 

第 十 條 碩士班研究生成績分學業、操行二種，採用百分計分法，一百分為滿分，

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學生學期所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必修

科目應令重修。操行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經所長認定須補修大學部課程

者，其學科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列入學期成績。 

學生因懷孕或哺育幼兒之照顧，致請假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

一者，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以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

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碩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碩士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



績。 

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登錄於學期成績記載表，依教務處規定應繳交

成績期限前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如未於期限前繳交成績者，得由教務處通

知開課學系協助催繳，如經催繳二次後仍未繳交者，提教務會議報告，並

將名單送人事室錄案，作為教師升等、評鑑、續聘時服務考核之參考。 

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學生如對成績有所疑義，須於

收到成績通知單一星期內，以書面向註冊組提出查詢。如有計算錯誤或漏

列時，應依照任課教師更正或補登學期總成績辦法辦理，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一條 研究生除因特殊情形，經原肄業研究所與擬轉入研究所雙方所長認可後由

教務處轉呈請校長核准者外，不得轉所。轉所應於修業滿一學年後始得申

請，並以一次為限，一經核准即不得撤銷。 

第五章 休學、復學、退學 

第十二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重病經公立醫院證明，或因重大事故經家長或監護人之書面同意，

得一次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休學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

因重病等無法及時復學者，經專案呈請校長核准後，酌予再延長二學年為

限。 

二、前款學生如於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須檢同征集令或軍人身分證影本，向

本校申請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累計。學生懷孕

生產者，得檢具產檢證明申請休學；學生哺育幼兒亦得申請休學，其休學

以不超過二年為限，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三、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期末考試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續，經教

務長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即發給休學證明書。 

四、學生休學之該學期成績不予計算，休學期間亦不納入修業年限。 

第十三條 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休學期滿應持復學通知書辦理復學，如因重病休學或因服役而延長休

學期限者，尚須分別檢同公立醫院診斷證明書或退伍令申請復學，經教務

長核准後編入原肄業學系（所）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二、學生於學期中途或學期考試前休學，復學時應編入原休學學年或學期肄業。 

第十四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有第八條規定在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仍不及格者。 

三、全學期所修科目全部曠考，或學期成績各科目均為零分者。 

四、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自請退學者。 

五、入學資格經本校審核不合者。 

六、休學期滿逾期未復學者。 

第十五條 研究生在校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違法不端情事者，得依本校學生

獎懲辦法，視其情節輕重，予以退學或其他適當之處分。 



第六章 雙聯學制 

第十六條 本校為拓展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交流，加強與國外大學學生之交流學

習，得與國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雙聯學制實施辦法另定之，並報請教育

部備查。 

第七章 畢業及授予學位 

第十七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畢應修之科目與學分，並經學位考試及格者。學位考試辦

法由各所共同訂定，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者。 

第十八條 合於前條各項規定之碩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碩士學位證書，授予碩士

學位。 

學生畢業前應完成離校手續，得依規定繳清各項費用或歸還向學校借用物

品、圖書。 

第八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 廿 條 本學則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